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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

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保证学院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院科研、本科教学实验室的安全管理。 

第二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 

第三条   各实验室应根据“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分

层落实责任制。 

第四条   学院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主要责任人。教学副院长、科

研副院长分别是负责教学、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分管责任人。各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

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第五条   学院将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学院各二级单位年度考核体系。对不履行实

验室安全职责，违反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视情节轻重对直

接责任人及单位负责人给予相应处分，并取消该单位当年所有评优指标；对因严重失职、

渎职而造成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教育 

第六条   学院将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将其纳入学院安全教育年度工作计划，

按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统筹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制定和落实。 

第七条   各实验室应结合本实验室特点，把实验室安全知识、仪器设备操作规程

及注意事项等列为实验教学内容之一，新进实验室人员须先接受安全教育，掌握基本安

全知识和技能，经实验室负责人认可后方能进入实验室工作。 

第八条   实验中心及重点实验室办公室要定期组织开展各种预案演练、急救知识

培训与操作等安全教育。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主要内容 

第九条   实验室化学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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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实验室应建立从请购、领用、使用、回库、销毁的全过程记录和控制制度，

确保物品台账与使用登记账、库存物资之间的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2）各实验室使用化学危险物品应当认真贯彻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及《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等有关规定，安全作业。 

（3）实验中心及重点实验室办公室须对重大危险源涉及的采购、运输、储存、使

用和处置等环节安全风险进行重点摸排和全过程管控，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分布档

案和相应数据库，并进行专项定期检查。做到化学危险物品的出入库登记、领取、检查、

清理等实施规范化管理。 

（4）对剧毒危险物品的存储必须严格安全措施，实行“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

人使用、双人运输、双把锁”的“五双”管理制度。 

第十条   实验室用气安全管理。 

（1）各实验室气瓶使用前应进行安全状况检查，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的气瓶严禁

入库和使用。 

（2）易燃气体气瓶与助燃气体气瓶不得混合保存和放置，易燃气体及有毒气体气

瓶必须安放在符合贮存条件的环境中，配备监测报警装置。 

（3）各种压力气瓶应避免曝晒和靠近热源，可燃、易燃压力气瓶离明火距离不得

小于 10 米。 

（4）实验完毕及时关闭总阀门；气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留有余压。 

第十一条   各实验室应当对实验废弃物实行分类收集和存放，做好无害化处理、

包装和标识，定时、定点送往符合规定的暂存收集点，不得随意排放废气、废液和废渣。 

第十二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与操作的安全管理。 

（1）各实验室须落实专人做好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保证仪器设备

安全运行，并做好相应台账。 

（2）实验室必须对具有危险性和安全隐患的设备采取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对于

超期服役的设备应及时报废，消除安全隐患。 

（3）组装或在已有的实验装置上进行瓦斯（煤尘）爆炸、火灾模拟等危险性实验

时，原则上应在实验室外进行。若必须在实验室内进行时，科研实验，须经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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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批准；教学实验，学生应在实验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进行这类实验前，要制

定详细安全措施及应急预案，并在实验过程中严格遵守，同时还要有老师全程参与监督。 

第十三条   实验室水电的安全管理。 

（1）各实验室须规范用电、用水。实验室内必须使用空气开关，并配备漏电保护

器；电气设备应配备足够用电功率的电气元件和负载电线，不得超负荷用电；电气设备

和大型仪器须接地良好，对电线老化等隐患应当定期检查并及时排除。使用高压电源工

作时，操作人员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并站在绝缘垫上。 

（2）实验室固定电源插座未经允许不得拆装、改线，不得乱接、乱拉电线。 

（3）实验室严禁使用电加热器具（包括各种电炉、电取暖器、热得快、电吹风等）。

确因工作需要，必须选择具有足够安全性能的加热设备，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化学类

实验室严禁使用明火电炉。 

第十四条   各实验室应当加强科研项目涉密工作管理。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及河南理工大学相关保密等文件规定。规范涉密信息系统、载体和设备等的管理，

加强对从事涉密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和学生的管理、教育和培训。 

第十五条   实验室的内务管理。 

（1）实验中心及重点实验室办公室负责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实验室安全检查和督查。 

（2）各实验室应当建立卫生值日制度，保持实验室内的整洁，仪器设备布局合理。

实验结束或人员离开实验室时，须查看仪器设备、水、电、气和门窗关闭等情况，并按

规定采取结束或暂离措施。 

第五章  实验室隐患整改与安全应急 

第十六条   实验中心及重点实验室办公室在定期、不定期检查的基础上，对发现

的安全问题和隐患进行梳理，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督查整改情况。对不能及时消除

的安全隐患，隐患单位（实验室）须当及时向学院部门报告，提出整改方案，确定整改

措施、期限以及负责整改的部门、人员，并落实整改资金。安全隐患尚未消除的，应当

落实防范措施或者停用整改，保障安全。 

第十七条   实验中心及重点实验室办公室负责组织制定各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

并根据实验项目、条件变化加强动态修订，举行定期和不定期应急能力培训和演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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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发生事故时，要按照相关规定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开展应急处置，做好信息及时报

送，全力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后执行，由学院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实验中心负责解释。 

 

 

 

 

  




